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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岗位聘期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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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学院教师岗位聘期考核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做好教师岗位聘期考

核工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及《西安航空学院岗位聘任暂行

办法》（西航院字﹝2018﹞60 号）、《西安航空学院教师考核评价

管理办法（试行）》（西航院字﹝2018﹞42 号）相关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册在岗的专任

教师（含实验教师、二级院部业务领导）和全职聘用教师，入校

未满一年的教师及转入教学岗位后尚未签订岗位聘用合同的教

师暂缓考核。 

二、考核原则 

考核工作按照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的原则，在学

校统一领导下开展，以二级学院（部）为主体进行。考核工作坚

持目标管理和综合性评价相结合，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

合，坚持发展性评价与奖惩性激励相结合。考核的内容主要以岗

位聘任合同为依据，以聘期任务完成情况为重点，实事求是的开

展各级各类教师的聘期全面综合评价工作。考核结果将作为下一

个聘期高聘、低聘、续聘、缓聘、解聘或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 

三、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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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以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相关校领导为副组长的

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成员包括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处、

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创新创业学院、纪检监察室

等部门负责人，负责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的方案制定、部署组

织、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审定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负责教师岗位聘期考核的日常工作。 

各二级学院（部）相应成立由党政负责人为组长的教师岗位

聘期考核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二级学院（部）班子成员、专业

带头（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工会负责人等组成，负责落实学

校的各项工作部署，组织开展本单位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各项工

作。 

四、考核内容与标准 

根据《西安航空学院教师考核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西航

院字﹝2018﹞42 号）有关规定，本次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从师德

师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社会服务和专业发展等五个方面共

七项指标进行考核。其中师德师风、教学质量、课堂教学纪律、

社会服务、专业发展等 5 项指标为定性考核指标，教学工作量、

科研工作等 2 项指标为定量考核指标。考核指标的具体要求依据

教师个人签订的岗位聘用合同执行。 

（一）定性考核指标 

1.师德师风。考核各级各类教师对照《西安航空学院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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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西安航空学院师德建设

长效机制实施办法》和本单位“师德考评负面清单”要求，考核各

级各类教师在聘期内有无发生违反师德师风行为，有无出现师德

师风负面清单现象。 

师德师风的考核标准是能够做到为人师表、师德高尚、学术

诚信、治学严谨。师德师风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 

2.教学质量。考核各级各类教师日常教学质量情况。 

教学质量的考核标准以每学期教师的教学综合评价分做为

主要依据。当次聘期内综合评价分出现３次及以上Ｃ等（＜75

分）的，教学质量考评为不合格。教学质量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制”。 

3.课堂教学纪律。考核各级各类教师在教育教学和公开言论

中有无出现违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违背宪法法律、危害国家安

全、破坏民族团结、进行宗教渗透等言论现象，是否能够做到课

堂讲授守纪律，公开言论有规矩。 

课堂教学纪律的考核标准是能够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

教学基本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的育人导向，

严格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纪律。 

4.社会服务。考核各级各类教师完成聘期内应承担的社会服

务任务情况。 

社会服务的考核标准是按照个人岗位聘用合同和个人职称

等级进行对照，全部完成社会服务任务要求的为合格等次，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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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合格等次。具体标准如下： 

序号 考评指标 正高 副高 中级 

1 参与产教融合或军民融合项目 

每聘期

不少于 3

项/次 

每聘期

不少于 2

项/次 

每聘期

不少于 1

项/次 

2 组织开展科普推广或文化传播活动 

3 开展行业或区域智库咨询 

4 开展技术推广或科技咨询服务 

5 参与协同创新 

6 扶贫帮困 

7 其他社会服务 

5.专业发展。考核各级各类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参加

在职培训、教学基本功训练、信息技术能力培训、企业实践、访

学进修、学术交流、教研活动、教学竞赛等方面内容。 

专业发展的考核标准是参加在职培训、企业实践、教研活动

等指标必须达到学校相关文件的要求。 

（二）定量考核指标 

1.教学工作量。考核各级各类教师完成聘期内教学工作量任

务的情况。 

教学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按照个人岗位聘用合同内容逐项逐

条进行对照，具体标准如下： 

（1）专任教师（含业务领导） 

岗位类型 职称 

专业课教师 公共基础课教师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其他工作 

完成项目数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其他工作 

完成项目数 

教学型 

正高级 六项 六项中之两项 五项 六项中之两项 

副高级 七项 六项中之两项 五项 七项中之两项 

中级 七项 六项中之两项 五项 七项中之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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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类型 职称 

专业课教师 公共基础课教师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其他工作 

完成项目数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其他工作 

完成项目数 

初级 四项 六项中之两项 三项 七项中之两项 

教学科研型 

正高级 六项 六项中之两项 五项 六项中之两项 

副高级 七项 六项中之两项 五项 七项中之两项 

中级 七项 六项中之两项 五项 七项中之两项 

初级 四项 六项中之两项 三项 七项中之两项 

科研型 

正高级 六项 —— 五项 —— 

副高级 六项 —— 五项 —— 

中级 五项 —— 四项 —— 

初级 四项 六项中之两项 三项 七项中之两项 

注：二级单位业务领导参照科研型专业课教师的标准执行。 

（2）实验教师 

职称等级 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数 其他工作完成项目数 

高级 七项 七项中之两项 

中级 六项 八项中之两项 

初级 四项 八项中之两项 

2.科研工作。考核各级各类教师完成聘期内科研工作任务的

情况。 

科研工作的考核标准按照个人岗位聘用合同内容逐项逐条

进行对照，具体标准如下： 

（1）专任教师（含业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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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 

等级 

理工学科 

教学科研型 科研型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 

定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专业技

术二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60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600 

专业技

术三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00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540 

专业技

术四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70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510 

专业技

术五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40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80 

专业技

术六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10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50 

专业技

术七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80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20 

专业技

术八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50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90 

专业技

术九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35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75 

专业技

术十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20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60 

注：1. 理科类教师：聘期分值及科研到款参照理工学科同

级别 25%执行。 

2. 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负责）人参照以上 80%执行。 

3. 业务领导参照教学科研型的 5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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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 

等级 

其他学科 

教学科研型 科研型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专业技

术二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60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50 

专业技

术三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54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35 

专业技

术四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8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20 

专业技

术五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2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05 

专业技

术六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6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90 

专业技

术七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0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75 

专业技

术八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24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60 

专业技

术九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21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60 

专业技

术十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8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60 

注：1. 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负责）人参照以上 80%执

行。 

2. 业务领导参照教学科研型的 50%执行。 

（2）实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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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等级 

理工学科 

高校教师系列职称 工程实验系列职称 

教学科研型 科研型 教学科研型 科研型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工作

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专业技术

二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88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480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52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420 

专业技术

三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40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432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10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78 

专业技术

四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16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408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89 

八项中之四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57 

专业技术

五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92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84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68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36 

专业技术

六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68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60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47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15 

专业技术

七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44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36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26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94 

专业技术

八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20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12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05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273 

专业技术

九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08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300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94.5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262.5 

专业技术

十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96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288 

五项中之二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84 

六项中之三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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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等级 

其他学科 

高校教师系列职称 工程实验系列职称 

教学科研型 科研型 教学科研型 科研型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必须完成的 

工作项目数 

聘期定

额分值 

专业技术

二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8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20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2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05 

专业技术

三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43.2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108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7.8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94.5 

专业技术

四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8.4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96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3.6 

八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84 

专业技术

五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33.6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84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9.4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73.5 

专业技术

六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8.8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72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5.2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63 

专业技术

七级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4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60 

七项中之三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21 

七项中之四项或 

四项中之一项 
52.5 

专业技术

八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9.2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48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6.8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42 

专业技术

九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6.8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48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4.7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42 

专业技术

十级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4.4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48 

五项中之二项或 

三项中之一项 
12.6 

六项中之三项或 

二项中之一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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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考核工作按照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性指标中，师德师风和教学质量的考核结果实行“一票否

决”，任何一项为不合格的，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定性指标中

课堂教学纪律、社会服务、专业发展三项中，有一项及以上为不

合格的，聘期考核结果不得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定量指标中的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均以量化计分的方式

进行考核。教师全面完成本人岗位聘任合同所签署的教学工作量

任务和科研工作任务的，可获得基准分 60 分；超额完成指定项

目任务的，可获得累计得分。 

具体考核方式如下： 

（一）定性指标考核 

1.师德师风考核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由二级学院（部）

根据教师的师德师风表现，提出考核初步意见，报教师工作部审

核并提出考核结果意见。师德师风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

个等次。师德师风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的，当次聘期考核结果

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2.教学质量考核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由二级学院（部）

根据教师的教学质量情况，提出考核初步意见，报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价处审核并提出考核结果意见。教学质量考核结果分为合格

和不合格两个等次。当次聘期内教学综合评价分出现３次及以上

Ｃ等（＜75 分）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教学质量考核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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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等次的，当次聘期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3.课堂教学纪律考核工作由二级学院（部）根据教师的教学

纪律情况，提出考核初步意见，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处审核并

提出考核结果意见。课堂教学纪律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

个等次。 

4.社会服务考核工作由教师本人向二级学院（部）提交相关

说明和支撑材料，二级学院（部）初审并提出考核初步意见，报

科技处审核并提出考核结果意见。社会服务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

不合格两个等次。 

5.专业发展考核工作由教师本人向二级学院（部）提交个人

专业发展情况汇报和相关支撑材料，教师参加培养培训、企业实

践等指标必须达到学校文件规定的要求方可达到合格等次。二级

学院（部）初审并提出考核初步意见，报教师发展中心审核并提

出考核结果意见。专业发展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

次。 

（二）定量指标考核 

1.教学工作量 

教学工作量以计分的方式进行定量考核。教师全面完成“必

须完成的工作项目”计 35 分；完成规定数量的“其他工作项目”计

25 分，超额完成的“其他工作项目”累计计分。计分具体计算方法

如下： 

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数：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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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完成的其他工作项目数：M2 

教师完成的必须完成工作项目数：N1 

教师完成的其他工作项目数：N2 

教师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得分：A1 =35 / M1 × N1 

教师其他工作项目得分：A2 =25 / M2 × N2 

教师教学工作量指标得分：A = A1 + A2 

注：（1）未完全完成的工作项目，不按完成比例计算赋分。 

（2）同一工作项目取得多项成果或完成多项工作任务的，

只计一次，不重复计算。 

（3）用超额完成的同级别项目、获奖、论文等科研工作量

折抵非课时教学工作量的，由教务处按照科技处审核结果，进行

核准认定。用超额完成的科研积分折抵课时量的，1 个科研定额

分值可折抵 2 个课时，且被折抵的课时量最多不超过相应额定标

准的 20%。 

（4）对于科研型的专任教师，因教学工作量无其他工作项

目要求，故其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直接按 60 分核算，即： 

教师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得分：A1 =60 / M1 × N1 

教师教学工作量指标得分：A = A1 

2.科研工作  

科研工作以计分的方式进行定量考核。教师完成规定数量的

“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计 35 分，超额完成的累计计分；完成“聘

期定额分值”的计 25 分，超额完成的累计计分。计分具体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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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下： 

规定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数：P1 

规定取得的聘期定额分值：P2 

教师完成的必须完成工作项目数：Q1 

教师取得的聘期定额分值：Q2 

教师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得分：B1 = 35 / P1 × Q1 

教师聘期定额分值得分：B2 = 25 / P2 × Q2 

科研工作指标得分：B = B1 + B2 

注： （1）未完全完成的工作项目，不按完成比例计算赋分。 

（2）同一工作项目取得多项成果或完成多项工作任务的，

只计一次，不重复计算。 

（3）聘期定额分值的取得，由科技处按照学校文件规定执

行。 

（4）用超额完成的同级别项目、获奖、论文等科研工作量

折抵非课时教学工作量的，由科技处进行科研工作审核后，交由

教务处核准认定。 

六、考核等次的确定 

教师岗位聘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四个等次。 

对于定量考核指标，学校统一划定教学工作量及科研工作两

项指标的优秀标准线、合格标准线、基本合格标准线。 

优秀等次：应全面完成岗位聘用合同各项任务，定性考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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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为合格，定量考核指标得分均超过学校设定的优秀标准线。 

合格等次：指全面完成岗位聘用合同各项任务，定性考核指

标均为合格，定量考核指标得分均超过学校设定的合格标准线。 

基本合格等次：指未能全面完成个人岗位聘用合同任务，定

性考核指标中课堂教学纪律、社会服务、专业发展三项中有任一

项为不合格的，或定量考核指标得分有任一项低于合格标准线

的。 

不合格等次：定性考核指标中师德师风、教学质量有任一项

为不合格的，或课堂教学纪律、社会服务、专业发展三项中有任

两项为不合格的，或定量考核指标两项得分均低于合格标准线

的，或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教师岗位聘期考核的，或在完成聘期

任务或聘期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或其他经学校研究认定为考

核不合格的。 

七、考核结果的运用 

教师岗位聘期考核结果是教师新一轮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 

1.聘期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在新一轮教师岗位聘用时可

不参加评审直接续聘本级岗位，并优先具备低职高聘的申报资

格。 

2.聘期考核结果为合格等次的，在新一轮教师岗位聘用时，

具备本级岗位续聘的申报资格。 

3.聘期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等次的，在新一轮教师岗位聘用

时，原则上不得申报现岗位级别及以上岗位，且须满足学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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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条件；或对于满足实验教师岗位聘用条件的专

任教师，可按照学校《岗位聘任暂行办法》中岗位设置有关规定

（非高校教师系列副高级层级及以下，不设最高级），可申报同

岗位等级或同层级内相近岗位等级的实验教师岗位；或对于满足

管理服务岗位任职资格的专任教师和实验教师，可申请转为管理

服务岗位，由学校统一研究岗位调整安排。 

4.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的，在新一轮教师岗位聘用

时，不得申报现岗位级别及以上岗位，仅可申报低级岗位聘用，

且须满足学校相关岗位聘用条件；或对于满足实验教师岗位聘用

条件的专任教师，可按照学校《岗位聘任暂行办法》中岗位设置

有关规定（其他职称系列副高级层级及以下，不设最高级），可

申报同岗位等级或同层级内相近岗位等级的实验教师岗位；或对

于满足管理服务岗位任职资格的专任教师和实验教师，可申请转

为管理服务岗位，由学校统一研究岗位调整安排。 

对于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且未能转岗调整的，原则上应进

行缓聘或解聘处理。对于缓聘的，暂停教师岗位工作，参加不少

于一年的培养培训学习并考核合格后，予以降低岗位等级试聘；

对于解聘的，由学校统一研究处理。 

对于经学校批准的国外访学、培训进修等学习期未满，或产

假等特定情况未能按时参加本次聘期考核的人员，按期返岗一个

月内须提出岗位聘期考核书面申请，经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

次的，可继续原岗聘用。 



 

— 17 — 

八、考核的组织与程序 

（一）考核的组织 

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由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

安排，二级学院（部）具体实施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共同做好考核相关工作。 

（二）考核的程序 

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的一般程序为： 

1.发布通知。学校制定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方案，发布教

师岗位聘期考核通知。 

2.个人总结。参加考核人员认真总结聘期内个人工作，并如

实填写《西安航空学院教师岗位聘期考核表》，整理并提交聘期

内的工作业绩、工作成果等相关支撑性材料。 

3.二级学院（部）初审。各二级学院（部）按照学校有关要

求，制定本单位考核办法，并对个人提交的考核材料进行不少于

3 日的公示，负责完成教师材料初审、对定量考核指标进行量化

计分、对定性考核指标提出初步考核意见等工作。 

4.职能部门复审。相关职能部门对各二级学院（部）提交的

考核材料和初步意见进行复审。其中师德师风情况由教师工作部

负责核查；教学工作量情况由教务处负责核查；教学质量和课堂

纪律情况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处负责核查；科研工作情况和社

会服务情况由科技处负责核查；教师专业发展情况由教师发展中

心负责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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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级学院（部）提出考核结果意见。各二级学院（部）依

据职能部门的复审结果，提出本单位各级各类教师的考核结果等

次，并进行不少于 3 日的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连同公示报

告一并报学校审定。 

6.学校审定及备案。学校教师聘期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并

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7.考核结果反馈。各二级学院（部）向教师及时反馈考核结

果，并进行充分的总结与交流，借鉴考核优秀教师的经验与做法，

了解考核不良教师的困难与问题，帮助教师发挥所长，树立信心，

有效指导教师开展后续工作。 

九、其他说明 

（一）对于科研工作量化分值未达到合格标准线的科研型教

师，若其现为重大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且研究周期较长、在聘期

内已取得实质阶段性进展的，可申请科研工作延期考核。对于科

研工作延期考核的审批，学校从严把握。科研型教师申请科研工

作延期考核的，应由教师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所在二级学院（部）

的聘期考核工作小组同意后，报学校研究。经学校批准同意延期

考核的，本次科研工作考核指标暂按合格标准线处理，聘期考核

结果按文件规定执行。 

（二）根据《西安航空学院教师考核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西航院字﹝2018﹞42 号）精神，教师在考评年度内累计在岗时间

超过一半的，须全额完成年度量化指标；在岗时间不足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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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量化指标按在岗时间折算；聘期量化指标按照聘期内各年度

量化指标累加计算。年度或聘期内发生校内岗位调整或层级变动

的，实行分阶段考核。即：调整或变动前，按照原岗位要求进行

考核，调整或变动后，按照现岗位要求进行考核。出现多次调整

或变动的，依此原则执行。 

（三）在考核所涉科研工作的各项基本任务中，所有论文、

创新成果等业绩成果，均指第一作者；论文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

库（CSCD）检索的，以核心库数据目录为准；科研到款经费和

成果转化金额，由项目负责人或成果持有人提出具体分配意见，

经学校项目主管单位审核备案后予以认定。  

（四）如教师本人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按照《西安航空学

院岗位聘任暂行办法》（西航院字﹝2018﹞60 号）规定进行申诉。 

（五）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教师岗位聘期考核工作进行

监督。对在考核工作中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的，予以

严肃处理，并根据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考核过程中如遇特殊问题，

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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